
传真交易协议书

协议编号：______

甲 方：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乙 方：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 号院 1 号楼 1-190 室

法定代表人：王洪亮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方便甲方对乙方管理的开放式基金进行申（认）购、

赎回等交易，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经过协商，签订本协议，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履行。

第一条 传真交易

本协议所称“传真交易”是指甲方将交易申请表传真至乙方指定的人员，从而完成交易

申请的情况。

第二条 交易条件

1．乙方受理甲方传真交易业务的时间为每个基金开放日的 9:30-11:30，13:00－15:00；

认购业务按照基金合同有关规定执行。

2．甲方已经在乙方的直销柜台开立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并预留印鉴；该基金账户和

交易账户处于正常交易状态。

3．甲方办理传真交易认购申请的，必须保证在该交易日 16:30 之前将足额认购资金划

到乙方指定银行账户；甲方办理传真交易申购申请的，必须保证在该交易日 15:00 之前将足

额申购资金划往乙方指定银行账户，并保证在当日 16:30 之前将该笔资金划到乙方指定银行

账户；甲方办理传真交易赎回申请的，必须保证在该交易日结束之前，在相应交易账户有足

够的基金份额。

4．甲方必须严格按照乙方要求准确填写由乙方提供的或从乙方网站下载的相关交易申

请表。

第三条 交易流程

1．甲方按照乙方规定填写交易申请书，提交有关的资料传真至乙方指定电话号码的传

真机，并及时通过电话与乙方指定的业务人员联系，确认是否收到传真及其内容。

2．甲方未主动与乙方联系的，乙方可在办理申请前根据甲方预留的联系方式联系甲方

指定人员。若乙方联系不到甲方的指定人员，但传真内容清晰、明确的，则乙方业务人员为

其办理申请；若乙方联系不到甲方的指定人员且传真内容不清晰或不明确的，则乙方业务人

员不予办理申请。

3．甲方在发完传真并经乙方确认后，应在当日将加盖预留印鉴的申请表原件以特快专

递寄送乙方。



第四条 保密事项

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对因履行本协议而知悉或取得的另一方的资料和信息负有保密的义

务，除非法律要求或征得另一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将其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用于本协议以外

的用途。因故意或过失泄露上述资料和信息，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条 责任划分

1．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不符合本协议第二条所列的交易条件的交易申请且不负任

何责任；

2．若因本协议第三条第二款原因导致实际申请与甲方的意愿有冲突的，责任由甲方自

负。

3．由于甲方未对乙方是否收到其传真及传真的内容予以确认，从而导致甲方的交易申

请未能办理的，乙方不负责任。

第六条 免责事项

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因不可抗力及非乙方所能控制的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变

化、线路故障等）而影响甲方申请的实施，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尽

可能地降低意外事件的影响。

第七条 协议的修改、解除与终止

甲乙双方可根据需要更改传真号码、业务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但应提前 3 工作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对方并取得对方的确认后方为有效。本协议其它内容的修改需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方为有效。

本协议的任一方可根据需要随时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若甲方撤消在乙方直销点所开

立的基金账户或交易账户，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

因本协议或因本协议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

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同意本协议争议的管辖法院为乙方所在地法院。



第九条 其他事项

1．本协议只规定乙方对甲方交易申请的接收和办理，交易能否成功由基金的注册登记

人的过户登记纪录为准。

2．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生效，除非发生第七条第二款的情形，本协议将继续有效。

3．本协议以中文作成，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4． 甲方传真号码： 乙方传真号码：010-83770111

业务联系人： 业务联系人：于婧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10-83770200

甲方： 乙方：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